
蔬菜类产品采购合同
合 同 编 号 :2024~72

甲方 (采购方):河南省第四监狱

乙方 (供应商):洛阳刘三姐食品有限公司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为明确
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,经 甲乙双方充分协商达成一致,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项目情况、期限及溢价率

1、 乙方在甲方作为招标人的蔬莱类产品招标采购项目中,成为
本项目一标段 (蔬菜类物资采购)的中标人,《营业执照》号为:
914103∞MA4sACRXgG,《 食 品经 营 许 可 证 》号 为 :JY14103∞o035娴 1。

2、 乙方应根据甲方采购计划所列的产品名称、数量分批次供货 ,

供货期一年 (自 ⒛24年 豇月 19~日 起至⒛25年 ェ月 18~日 止)。 特殊

情况,经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,同等条件下,合同可适当延续。
3、 溢价率及供货方式:乙方给甲方的溢价率为酗。两家供应商
以月为周期交替供货。

二、质量要求

1、 乙方负责提供的蔬莱类产品须符合国家标准或符合当地卫生

检疫部门颁发的有关标准。

2、 乙方所供蔬菜类产品应新鲜无腐败,干净无污染。
3、 乙方应按甲方要求的品种、数量、质量按时送达,所提供货

物数量,不得超出甲方计划的±10%范 围,如超出,甲方有权拒收并
退回,费用由乙方自理。如遇特殊情况无法正常送达,乙方应在接到

甲方供货通知后 2小时内告知甲方,甲方可将该次供货替换成另一家

供应商。

4、 出现质量或食品安全问题,导致甲方被第三方索赔或遭受国
家机构处罚,由 出现质量问题的责任方承担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
(包括但不限于处理事故费用、律师费、差旅费、诉讼费等损失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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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验收

1、 乙方将蔬莱类产品送到甲方所指定的位置后,由 甲方负责验

收、过磅,符合甲方要求的,双方签字确认。

2>乙方所供蔬菜类产品有质量问题的,甲方可以拒收,乙方应

按甲方要求限期更换、调整,乙方不得将不合格产品混在以后任何一

批次的货物中提供给甲方。若拒收超过两次,甲方可取消被拒收方一

个月的供货资格。

3、 乙方私自改变计划,不按照甲方计划要求提供产品,对 甲方

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的,甲方可取消乙方一个月的供货资格。

四、产品交货方式和到货地点

1、 交货方式:乙方送货,费用自理。

2、 交货地点:甲方指定地点。

3、 乙方送货至甲方时,应 自觉配合接受甲方的检查。人员、车

辆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进入狱内,违者甲方有权在月度应付货款中扣除

⒛%的费用。

五、产品的价格及结算方式

1、 产品供应价以
“
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网

”
前一日公布的

同类物资的平均价格为基准价,乘以溢价率;若无该类产品作为参考 ,

产品供应价应参考洛阳市内丹尼斯超市价(挂牌价)的 80%进行核算。

2、 履约保证金:合同金额 85万元的 zO/0即 1.7万元,签订合同

前2日 内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,下一年度招标采购工作结束后无息返

还 ;

3、 付款方式:乙方供货的当月⒛ 日前按照产品供应价对本月(上

一月的21日 至当月的20日 )的实际供货量进行核算,并由双方签字

确认。核算后,甲 方依据乙方开具的月度实际应付款项的增值税普通

/专用发票,在两个月内将月度结算款汇至乙方指定的账户中,但乙

方理解并同意甲方每次支付相关款项前提为财政拨款已到位,且需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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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甲方财务管理制度办理款项申请手续,如在约定期限内无法及时付

款,付款期限顺延且乙方不得以此为由拒绝供货。

六、使用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的处理

对在使用过程中才能发现的质量问题,甲 方应及时通知乙方,乙

方接到通知后,应在 2±小时内对质量问题产品重新供货,如无按质、

限期重新供货达到两次 (非指定同一种产品),甲 方可取消乙方一个

月的供货资格。

七、合同解除的条件

1、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。

2、 经证实乙方提供的许可证、营业执照是非法、无效的,可认

为乙方签订合同存在欺诈行为,甲方可单方解除合同。

3、 乙方不能按照约定及时履行供货义务,经催告后仍不能履行

的,或者因质量问题被甲方拒收累计超过 5次的,甲方有权取消其中

标供应商资格,并在以后招标中将其列入黑名单。

4、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,乙方全部或部分转让其合同的。

八、乙方的违约责任

1、 乙方在规定时间内,不能提供真实、合法、有效的法定经营

许可证、营业执照和其它相关证明,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,甲方除按

规定没收其履约保证金外,乙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2、 乙方所供产品因质量不符合要求,给产品使用者造成损害的 ,

甲方除按规定没收其履约保证金外,乙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,如情节

严重的,应担负其相应的法律责任◇

3、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,乙方全部或部分转让其应履行合同义务 ,

或者无故退出,甲方可没收履约保证金,乙方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
任。

4、 乙方不能正常履约的,甲方有权扣除履约保证金,并向甲方

支付未付货款 10%的违约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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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通知和送达

本协议尾部采购方和供货方的联系方式和联系信息,适用于甲乙

双方往来联系、书面文件的送达及争议解决时法律文书送达。甲乙双

方须自行保证已方在本协议中约定的联系方式和信息真实、有效和畅

通,如一方在本协议中约定的联系方式和信息发生变更,应该在变更

后十日内书面通知对方,否则,对 由此产生的后果责任自负。因首部

联系方式和联系信息错误等原因无法直接送达的,快递或 EMS自 交邮

后第 3日 视为送达,电子邮件以向指定电子邮箱地址发出即为送达 ,

微信或手机短信息以向指定号码发出即为送达。

十、其他事项

1、 按本合同规定违约方应承担的违约金等各种经济损失,应在

明确责任后 10日 内支付给守约方。

2、 本合同若发生纠纷,甲 乙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,若协商不成 ,

应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3、 本合同执行期间,未尽事宜应共同协商,并做出补充规定 ,

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内容冲突,以补充协议为准。

4、 本合同一式五份,甲 方执四份,乙方执一份。

5、 本合同以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生

乙方 (盖

代表汴自雳
联系方式〃

地址:殇彳办场姒 殇 扌名
‘引 粥 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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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户银行:建行洛阳中州西路支行

;于丿
兰
测艮乓笋: 41001539112059168888

签订日期:⒛24年 4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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